附录
区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职责

区委宣传部：指导相关责任主体部门做好信息发布、统筹新闻报道、网上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。

区政府办公室：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及时向上级政府报告事故信息；传达和督促落实区政府领导的指示、批示；承办相关综合协调工作。

区总工会：参与做好善后处理工作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。
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指导协调通信企事业单位做好事故发生地公共通信保障，抢护毁损设施，协调调度应急通信设施，确保应急救援的通信畅通。

区民政局：负责配合当地政府做好善后处理工作。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做好工伤保险政策落实；配合有关部门对救援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。

区自然资源局：根据抢险救援的需要提供事发地的区域地形图、所管辖范围的地上及地下基础设施等相关资料，负责事故现场测绘工作。

区交通运输局：保障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、优先调度、优先放行，协调重要应急资源交通运输应急通行。

区卫生健康局：负责指导协调医疗救护和检测检疫、防疫工作，并协调上级卫生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。

区应急管理局：根据相关要求，及时上报事故相关信息；根据区指挥部要求，协调相关部门、机构及救援队伍参与事故应急处置及抢险救援工作；配合做好新闻宣传工作。

区市场监管局：负责事故中涉及特种设备抢险救援的技术指导工作；依法承担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工作。

区气象局：负责事故救援的气象保障，为事故现场救援、人员疏散等提供气象服务支持。

市公安局兖州分局：负责警戒保卫工作；指导、协调事故现场及周边道路交通管制工作；参与事故应急处置；严密监测网上舆情动态，稳妥做好舆论引导工作。

区消防救援大队：负责扑救事故现场火灾和组织人员搜救；参与事故抢险、救援及抢修等工作。

市生态环境局兖州区分局：负责做好环境监测、预警和评估，组织制定事故现场及周边影响区域环境应急处置方案。

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做好辖区内应急队伍建设及应急物资、装备储备工作，负责组织协调应急救援后勤保障、善后处置、事后恢复等工作；负责依法组织、协调本辖区内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先期处置和信息上报工作，参与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。

中国电信兖州分公司、中国移动兖州分公司、中国联通兖州分公司、济宁市铁塔公司兖州区办事处：负责为抢险救援工作做好通信服务保障，指导协调通信企事业单位做好公共通信设施的应急抢修。

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兖州供电中心：负责应急救援供电保障工作。

其他成员单位：按本部门工作职责承担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
